附件1

《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

检查管理细则》修订说明

2024年4月，省发改委印发《关于开展招标投标领域政策文件修订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对招标投标领域政策性文件进行修订清理。经与省发改委对接，文物保护工程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文物保护专项经费，采取的是政府采购方式。省文物局在征求各市文物局意见建议基础上，对《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细则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，并与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相关处室电话沟通无意见。同时，就部分条款与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进行了沟通。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：一是将《办法》《细则》中的“招投标”相关表述修改为“政府采购”。二是根据国家文物局资质管理相关政策，对《办法》中涉及的资质方面的要求作了调整。三是结合文保工程实际，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